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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东县吾悦华府C地块项目
“9·15”事故调查报告

2019 年 9 月 15 日 16 时左右，位于肥东县桥头集路与沙河

路交口东南的肥东县吾悦华府C地块项目工地，发生一起事故，

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《合肥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合政办秘〔2016〕96 号）等规定，成立了由肥东县应急

管理局为组长单位、县总工会、县公安局、县住建局、店埠镇

为成员单位的肥东县吾悦华府 C 地块项目“9·15”事故调查

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负责事故调查工作，同时邀请县

监察委、县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技

术鉴定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

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1.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为新城吾悦华府 21#-35#住宅楼、幼儿园、C 地

块地下车库。工程地点为肥东县店埠镇桥头集路与沙河路交

口。工程承包范围为土方、桩基、支护、土建、安装、装饰。

2019 年 8 月 16 日，合肥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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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新城吾悦公司）与天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天祥公司）签订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》，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9

年 8 月 18 日，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，工期总日

历天数为 621 天，工程于 2019 年 9 月 13 日正式开工。

2019 年 8 月 21 日，新城吾悦公司与安徽科创工程项目管

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科创公司）签订《肥东吾悦华府 C 地块

施工监理工程合同》，工程名称为肥东吾悦华府 C 地块施工监

理工程，监理服务期：暂定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0 月

20 日，实际自监理收到甲方开工令开始至项目交付结束为止，

乙方免费提供延期三个月监理服务，监理服务不合格或监理人

违约的除外。

2.事发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在吾悦华府 C 地块项目工地 29#楼南侧空地处，

距工地南侧围栏约 10 米，距北侧的 29#楼约 5 米，靠围栏处堆

有渣土，高度约 1 米，以网覆盖，南侧围栏外为项目部宿舍。

事发处周边无机械设备，无易倒的高大物件，无临时用电线路。

空地西侧设有防护栏，护栏东边有一基坑，面积约 15 平方米，

基坑深约 2.2 米，内有积水，深约 1 米。29#楼南侧二层及以

上设置有安全立网，安全立网设置完整，五楼处设置有安全平

网，均未见破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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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现场图

肥东吾悦华府 C地块项目 29#楼



4

（二）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1.建设单位。新城吾悦公司
①
，法定代表人为杨可，成立

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，营业期限为长期，住所为合肥市肥东县

店埠镇镇北社区浮槎路拆迁安置恢复楼一期 10 号楼 1801 室，

注册资本为伍仟万圆整。

2.施工单位。天祥公司
②
，法定代表人为胡刚锋，成立于

1998 年 6 月 10 日，营业期限为 1998 年 6 月 10 日至长期，住

所为浙江省东阳市东义路 220 号，注册资本为壹亿陆仟零柒拾

贰万元整。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为 D133252739，资质类别及

等级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；可承接建筑各等级工程施工

总承包、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。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

（浙）JZ 安许证字〔2005〕070430-10/7，有效期为 2018 年 1

月 21 日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。

3.监理单位。科创公司
③
，法定代表人为罗照伦，成立日

期为 2006 年 3 月 21 日，营业期限为 2006 年 3 月 21 日至 2026

年 12 月 31 日，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桃花工业园工投立

恒工业广场 B-7 栋 1-4 层，注册资本为伍仟万圆整。工程监理

资质证书编号为 E134005328-8/8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2 月 6 日，

业务范围为工程监理综合资质，可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

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，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

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22MA2NUBGW9M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与销售；自有房屋租赁；百货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

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760197272Y，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，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、装

饰装潢工程、古典园林工程、公路桥梁工程、市政工程施工，水电安装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23786509721P（7-8）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经营

范围：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、政府采购服务、招标代理、规划、设计、造价、监理，工程勘察，工程试验检测，

市政公用工程施工，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，环保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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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技术咨询等业务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0 年 9 月 15 日，13 时左右，天祥公司工人王同友、李

大群（系王同友之妻）二人在吾悦华府 C 地块项目工地 29#楼

北侧修理扣件。15 时左右，两人在工作时发生争吵，王同友生

气后独自离开。17 时多，李大群去找王同友，在 29#楼南侧发

现王同友身体稍侧躺在地上，李大群呼喊王同友，未见回应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发现王同友后，李大群电话告知了天祥公司安全员彭国

付，彭国付立即赶到现场，并对王同友采取了心肺复苏措施，

天祥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等得到信息也赶到了现场，现场人员判

断王同友已死亡。2020 年 9 月 19 日，天祥公司与死者亲属达

成善后协议，2020 年 10 月 3 日，王同友遗体火化。

事故发生后，肥东县公安局、应急管理局得到消息后分别

按照规定进行了事故上报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

王同友，男，安徽省霍邱县人。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.排除物体打击、高处坠落等伤害因素。事发现场为建筑

物外空地，无机械设备、脚手架等物件，29#楼南侧安全立网、

安全平网设置完好、无破损。根据肥东县公安局店埠派出所出

具的情况说明，法医对事故受害人王同友尸表进行检查，尸体

表面无外伤，故排除机械伤害、高处坠落、物体打击等伤害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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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；事发处为户外空间，周边无其他气体排放，排除有气体淤

积或者有害气体中毒、窒息等伤害因素。

2.排除触电伤害因素。事发现场无临时用电线路及设备，

肥东县公安局店埠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，法医对事故受害人

王同友尸表进行检查，无电击外伤痕迹描述，故排除触电伤害

因素。

3.确定致死原因。经公安机关调查，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。

王同友 2019 年 7月 11 日在合肥高新区众康中西医结合门诊部

就诊时的《合肥地区医疗机构门急诊病历手册》显示，诊断有

冠心病、高血压、高脂血症。王同友患有高血压、心梗，有过

发病史，是与家属争吵后突发疾病死亡的。

就诊记录

（二）事故性质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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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原因，该起事故符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

关于印发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安监总厅统

计〔2016〕80 号）第六条第（三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

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，突发疾病（非遭受外部能量意外释放

造成的肌体创伤）导致伤亡的情形。

经调查组认定，肥东县吾悦华府 C 地块项目“9·15”事

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五、处理建议

依据《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（省政

府令第 232 号）第二十二条“在事故调查过程中，经事故调

查组认定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单位

提出，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，终止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。如需进行其他调查的，事故调查组应当做好有关移交工作”

的规定,建议由肥东县应急管理局请示县政府终止事故调查工

作。

肥东县吾悦华府 C 地块项目

“9·15”事故调查组

2020 年 11 月 6 日


